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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本，征求意见稿）

（制浆造纸、制浆造纸装备、热电联产有关内容）

第一类 鼓励类

鼓励类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关键技术创

新，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有利于产业跨区域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有利于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有利于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服务业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对改造后能效达到最新版《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

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中标杆水平的项目，参照鼓励类管理。

鼓励类目录聚焦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关键领域，重点鼓励市场

机制难以有效发挥、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对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

作用的事项；对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发挥、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对行业

发展作用有限、发展水平不再先进的事项，不再列入鼓励类。

对鼓励类投资项目，按照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进行审批、核准或

备案；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提供信贷支持。对鼓励类投资项目

的其他优惠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一、农林牧渔业

17.可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秸秆收储运体系

建设、秸秆肥料化利用、秸秆饲料化利用、秸秆能源化利用、秸秆基料

化利用、秸秆原料化利用等），农村可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工程（沼

气工程、生物天然气工程、“再生资综合利用、沼气发电、生物质能清

洁供热、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用工程、废弃菌棒利用、太阳能利用）



四、电力

1.新型电力系统技术及装备：±800 千伏及以上直流输变电，1000

千伏及以上交流输变电，分布式新能源并网、分布式智能电网（含微电

网）技术推广应用，水力发电中低温水恢复措施工程、过鱼措施工程技

术开发与应用，乏风瓦斯发电技术及开发利用，垃圾焚烧发电成套设备，

生物质热电联产

7.煤电技术及装备：单机 60 万千瓦及以上，采用超超临界发电机

组，保障电力安全的支撑性煤电项目和促进新能源消纳的调节性煤电项

目；单机 30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循环流化床、

增压流化床、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等洁净煤发电项目以及利用煤矸

石、中煤、煤泥等低热值煤发电项目；背压（抽背）型热电联产、热电

冷多联产；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

五、新能源

3.生物质能发电技术与应用：生物质纤维素乙醇、生物燃油（柴油、

汽油、航空煤油）等非粮生物质燃料生产技术开发与应用，生物质直燃、

气化发电及热电联产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农林生物质资源收集、运输、

储存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农林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设备、气化设备、

锅炉和炉具制造，以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工业有机废弃

物、有机污水污泥等各类城乡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的大型沼气和生物天然

气生产成套设备，沼气发电机组、沼气净化设备、沼气管道供气、沼气

提纯压缩液化制备生物天然气设备、装罐成套设备制造，秸秆热解气化

相关设备制造

十九、轻工

1.单条化学木浆 30万吨/年及以上、化学机械木浆 10万吨/年及以

上、化学竹浆 10万吨/年及以上的林纸一体化生产线及相应配套的纸及



纸板生产线（新闻纸、铜版纸、餐巾纸原纸、面巾纸原纸、卫生纸原纸、

白纸板除外）建设，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以非木纤维为原料、单条 10

万吨/年及以上的纸浆生产线建设，先进制浆、造纸设备开发与制造，

无元素氯（ECF）和全无氯（TCF）化学纸浆漂白工艺开发及应用。

四十二、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

8.废弃物循环利用：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橡胶、废玻璃、

废塑料、废旧木材以及报废汽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旧船舶、废旧

电池、废轮胎、废弃木质材料、废旧农具、废旧纺织品及纺织废料和边

角料、废旧光伏组件、废旧风机叶片、废弃油脂等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

利用、技术设备开发及应用，废旧动力电池自动化拆解、自动化快速分

选成组、电池剩余寿命及一致性评估、有价组分综合回收、梯次利用、

再生利用技术装备开发及应用，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城市矿产”

基地和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煤矸石、粉煤灰、尾矿（共伴生矿）、

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赤泥、建筑垃圾等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农作

物秸秆、畜禽粪污、农药包装等农林废弃物循环利用，生物质能技术装

备（发电、供热、制油、沼气）

13.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装备：磁悬浮离心鼓风机、磁悬浮透平真

空泵、磁悬浮离心制冷压缩机、磁悬浮低温余热发电机、磁悬浮空气压

缩机、磁悬浮蒸气压缩机、磁悬浮飞轮储能等



第二类 限制类

限制类主要是工艺技术落后，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关规定，不

利于安全生产，不利于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不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需要督促改造和禁止新建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

对能效未达到最新版《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中标杆

水平的新建项目，参照限制类管理。

限制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主要从安全、环保、能耗、水耗、

质量等方面设置限制条件，对已经不再产能过剩、市场能够有效调节、

放开限制后没有安全环保等隐患、已有明确监管措施的生产能力、工艺

技术、装备和产品，不再列入限制类。

对属于限制类的新建项目，禁止投资。投资管理部门不予审批、核

准，各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自然资源、建设、生态环境、水利、市

场监管、消防、海关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凡违反规定进行投融资

建设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属于限制类的现有生产能力，

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措施改造升级，金融机构按信贷原则继续给

予支持。国家有关部门要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遵循优胜劣汰

的原则，实行分类指导。

一、农林牧渔业

12．缺水地区、国家生态脆弱区纸浆原料林基地建设

十一、机械

57．每小时 35 蒸吨及以下固定炉排式生物质锅炉

十二、轻工

18．单条化学木浆 30万吨/年以下、化学机械木浆 10万吨/年以下、

化学竹浆 10万吨/年以下



第三类 淘汰类

淘汰类主要是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

全生产隐患严重，阻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艺技

术、装备及产品。对市场能够有效调节、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已经淘汰的

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产品，在没有安全环保等隐患和“死灰复

燃”风险、已经有明确监管措施的前提下，不再列入淘汰类。对能效未

达到最新版《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中基准水平、且

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改造的项目，以及对所生产产品设备能效未达到最

新版《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中准入

水平或未达到强制性能效标准最低要求的项目，参照淘汰类管理。

淘汰类条目后括号内年份为淘汰期限，如淘汰期限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是指应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淘汰，其余类推；有淘汰计划的条

目，根据计划进行淘汰；未标淘汰期限或淘汰计划的条目为国家产业政

策已明令淘汰或立即淘汰。

对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各金融机构应停止各种形式的授信支持，

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各地区、各部门和有关企业要采取有力

措施，按规定限期淘汰。在淘汰期限内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可提高供电价

格。对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和产品，一律不得进口、转

移、生产、销售、使用和采用。对不按期淘汰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和产

品的企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依据国家有 100 关法律法规

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并采取妥善措施安置企业人员、保全金融机构

信贷资产安全等；其产品属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有关部门要依法吊

销生产许可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要吊销其排污许可证；电力供应企业

要依法停止供电。对违反规定者，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

责任。



一、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一）农林牧渔业

6．严重缺水地区建设灌溉型造纸原料林基

（十二）轻工

8．石灰法地池制浆设备（宣纸除外）

9． 5.1 万吨/年以下的化学木浆生产线

10．单条 3.4 万吨/年以下的非木浆生产线

11．单条 1 万吨/年及以下、以废纸为原料的制浆生产线

12．幅宽在 1.76 米及以下并且车速为 120 米/分以下的文化纸生

产线

13．幅宽在 2 米及以下并且车速为 80 米/分以下的白板纸、箱板

纸及瓦楞纸生产线

31．元素氯漂白制浆工艺

二、落后产品

（七）机械

66．每小时 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


